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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30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706号提案的答复

伍礼平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山西省零碳园区建设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零碳园区碳排放监测与管理体系、定期评估考核企业碳排放、开展宣传教育与培训等建议，对推动我省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企业节能减排意识与能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关于强化碳排放监测方面

为贯彻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作用,我厅积极组织全省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强化数据质量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采取制定并严格执行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组织做好碳排放数据月度信息存证、年度排放报告及核查等工作；印发《山西省生态环境监管“双随机、一公

开”实施方案》,督促各市生态环境局强化碳市场数据质量日常监管,维护碳市场公平有序运行。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强化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督管理，按照国家统一安排部署，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和交易主体，支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和交易。
二、关于加强企业碳排放管理方面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碳管控和企业碳管理，推进重点行业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我厅积极开展企业碳排放管理标准研究,2024年发布《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引导重点行业企业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加强企业内部碳排放和碳资产管理能力。为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根据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我厅积极谋划开展建立我省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相关工作，2024年12月，会同15部门印发实施《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加快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下一步我厅将有序探索开展碳足迹和重点行业碳排放管理体系试点建设工作，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制定、因子收集、信息披露等工作，指导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的重点行业企业探索建立碳排放管理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为推动建立长效碳排放管理机制、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探索有效可行路径。

三、关于开展宣传教育与培训方面

为服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低碳意识和行动，加强碳排放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我厅多次组织碳排放管理相关培训，推动提高重点行业碳排放管理能力；利用“六五”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普及低碳环保知识；编制印发《山西省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操作指引》等,引导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提升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能力。下一步我厅将持续组织低碳宣传教育活动，加强重点排放单位碳交易能力培训,推进碳排放管理相关标准的宣贯实施,引导重点行业企业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进一步强化碳排放管理和控制。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推进我省双碳相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周  慧
联系电话：0351-6371136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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